
MCA蓄电池（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MCA蓄电池（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盛达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文化城17号楼0713室

联系电话 18053081797 18053081797

产品详情

MCA蓄电池（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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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蓄电池（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时隔7个月，“4．16”北京大红门储能电站爆炸的调查结果终于公布，系磷酸铁锂电池内短路所致。

11月22日，北京丰台区储能电站起火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正式发布。调查组根据消防救援机构现场勘验、

检测鉴定、实验分析、仿真模拟和专家论证后认定，南楼起火直接原因系西电池间内的磷酸铁锂电池发

生内短路故障，引发电池热失控起火。

北楼爆炸直接原因为南楼电池间内的单体磷酸铁锂电池发生内短路故障，引发电池及电池模组热失控扩

散起火，事故产生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通过电缆沟进入北楼储能室并扩散，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

遇电气火花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 1 人遇难、2 名消防员牺牲、1 名消防员受伤，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1660．81万元。



事故被认定为责任事故，调查组建议对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由于事故相关设施所有权归福威斯油气公司公司所有。因此，对福威斯油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博、福威

斯油气公司后勤主管帅常生，以及运营与维护岗员工陈元中追究刑事责任，被批准逮捕。并对街道工委

、丰台区发改委等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

1

调查结论

为了鉴定结果，调查组动用了多方力量进行配合，并通过仿真模拟的方法进行分析。

经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电池安全实验室对南楼*先发生故障的方形电池进行实验分析，该电池失控会

产生喷射物，主要为碳酸甲乙酯蒸汽和氢气、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事故现场航拍情况

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进行烟雾仿真模拟：南楼起火后，现场产生的烟雾混合物（含未

充分燃烧的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可通过室外地下电缆沟进入北楼室内电缆管沟。北楼爆炸前

易燃易爆气体浓度约为 31％，总量不少于280立方米。

经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对爆炸过程进行仿真模拟：当北楼内易燃易爆混合物（

氢气、甲烷、一氧化 碳、碳酸甲乙酯等）达到200立方米，并遇北楼储能室内点火源起爆，仿真模拟得

到的爆炸破坏场景与事故现场相符，爆炸当量为26千克TNT。

调查组结合现场视频、现场勘验和物证鉴定等分析，北楼爆炸符合体积爆炸特征，认定爆炸性质为气体



爆炸；北楼发生爆炸的物质为南楼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中的易燃易爆成分与空气混合形成的爆

炸性气体；起爆点位于北楼储能室内，排除人员活动产生火源、电池热失控点火的因素，认定点火源为

储能室内产生的电气火花。

经分析，含有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的烟雾从室外地下电缆沟扩散至北楼内，进入高压（标称720

伏）直流带电状态的电池系统，导致继电器（位于电池柜底部）动作产生电气火花。

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调查讯问等分析，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罪嫌疑。

不过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除了上述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有以下两

方面。

一是，有关涉事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在建设过程中存在未备案先建设问题；在事发区域多次发生

电池组漏液、发热冒烟等问题但未完全排除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事发南北楼之间 1112

室外地下电缆沟两端未进行有效分隔、封堵，未按照场所实际风险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二是，有关单位研究部署、督促落实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不够；对新能源项目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高质量发

展的问题研究不深；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不全面不彻底，对事发项目建设运营维护等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

险隐患失察失管。

因此，对相关责任人追究了责任，对福威斯油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博、福威斯油气公司后勤主管帅常生

，以及运营与维护岗员工陈元中追究刑事责任，被批准逮捕。并对街道工委、丰台区发改委等相关责任

人进行行政处分。

此外，经丰台区发展改革委核查，事故涉及的已建储能项目属于未备先建项目，已由发展改革部门责令

福威斯油气公司整改并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福威斯油气公司由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刘博

（个人）、北京福威斯投资管理中心（刘博控股）和其他个人分别持股约 40％、33％、24％和 3％。2018

年 8 月，福威斯油气公司

与合肥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国轩福威斯光储充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项目部分资产，

法定代表人为刘博，实际无组织机构和人员。

事发项目所用电池均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并提供有电池检测材料。据了解，该项目

很可能为梯次利用的储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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